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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建立電子化校園，凡教職員工生之識別、出勤管理、門禁管理及圖書借閱等均使用校園

IC卡，並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二、校園IC卡類別分為四種：教職員工IC卡、學生IC卡、臨時IC卡及校友IC卡，使用身份及權責單

位如下： 
 

IC卡類別 使用者身份 權責單位 

教職員工IC卡 
教師、職員、校聘人員、專案助理、 

工友、退休人員 人事室 

學生IC卡 本校學生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進修教務組) 

臨時IC卡 非學位學生、兼任老師、進駐廠商 
教務處(教學業務組、進修教務組、

推廣教育中心)、總務處(事務組) 

校友IC卡 
未持有本校學生IC卡及教職員工IC卡

之畢業校友 
產學合作及服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三、新申請IC卡、遺失IC卡、IC卡毀損、補發IC卡、IC卡註銷及臨時IC卡作業說明如下： 

(一)新申請IC卡：新任教職員工(不含計畫案專任助理)於報到時，學生於繳交新生資料時，檢附

相關資料至權責單位申請發卡。權責單位受理申請後應詳細審核並將資料建檔，製卡完成後

由權責單位統一發放。 

(二)遺失IC卡：於24小時內辦理掛失手續，教職員工向一卡通公司客服(客服電話：07-791-2000)辦

理掛失，學生至一卡通掛失網址辦理掛失，並於上班時間向權責單位或各子系統管理單位辦理

掛失，依補發IC卡規定辦理。 

(三)補發IC卡：申請人填寫補發卡申請表經權責單位審核後，至出納組繳交校園IC卡工本費150元，

再檢附補發卡申請表至權責單位辦理補發新卡。 

(四)自申辦補發IC卡起至新卡核發前，該期間可視需要暫發給臨時卡使用。領取新卡時須繳回臨時

卡。 

(五)IC卡損毀：將校園IC卡送至權責單位經確認非人為毀損後，予以補發。例如:照片褪色、自然

消磁等。 

(六)IC卡註銷：教職員工離職須至權責單位繳回教職員證及學生畢業離校時須至權責單位辦理註

銷。 

(七)申請臨時IC卡：請持身分證明文件，並填具「臨時卡申請單」，向權責單位申請；臨時卡如

遺失或人為損毀需繳交IC卡工本費150元。 

(八)計畫案專任助理如需使用校園IC卡，需經由所屬單位向權責單位提出申請，並依新申請IC卡

規定辦理。 

(九)退休人員得自行提出申請教職員工IC卡，應收取工本費150元。另為鼓勵退休人員加入退休人



 

員協會，加入協會之退休人員，第一次申請免費。卡片僅作為進入圖書館識別之用。 

四、校園IC卡為本校公物，持卡人若因畢業、離校或離職，因IC卡遺失無法繳還時，需至出納組繳

交校園IC卡工本費150元(畢業或離職不製卡者酌收工本費50元)，並需依遺失IC卡規定辦理。 

五、各管制單位子系統所需臨時IC卡數量，請向教學業務組提出申請。 

六、校園IC卡領取後，應即檢視卡片顯性資料，並檢測該卡使用功能是否正常，若有問題，應於一

週內向權責單位提出免費換發新卡。除前項情形外，校園IC卡如損毀或個人資料變更等原因，

依補發IC卡規定辦理。 

七、學生休學時，需將校園IC卡繳回權責單位註銷學生身份後發還，由權責單位註記休學，俟學生

復學時再攜帶校園IC卡至權責單位恢復學生身份。 

八、各大樓及宿舍管理單位應指定專人管理門禁系統，並知會教學業務組，俾於授權統一管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